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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討北極融冰所衍生之安全問題及區域安全治理面

臨之挑戰。有鑑於「治理」這個概念在國際安全研究中的應用尚屬

發展階段，本文將先綜整研究文獻，釐清「安全治理」的確切意涵，

做為本文的分析立論。其次，本文將分別從地緣戰略競逐、資源開

發爭端、大陸礁層爭奪、西北航道爭議以及生態環境安全等面向，

逐一說明北冰洋安全問題的發展脈絡。另外，本文分析牽涉北冰洋

安全事務主要行為者，包括俄羅斯、美國、加拿大、丹麥和挪威等

國的政策立場，以瞭解各國立場的異同。最後則是檢視近年來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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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地區安全治理之實踐，以及其所面臨的主要挑戰。  

關鍵詞：北冰洋、北極融冰、北極航線、安全治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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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北極是指以北極點為中心的廣闊地帶，亦即北極圈（北緯 66.3

度）以內的地區，包括北冰洋（Arctic Ocean）、邊緣陸地、島嶼、

北極苔原帶和泰加林帶，總面積約 2,100 萬平方公里。北極與南極

在地理環境上的最大不同點，在於極點所在地不是一塊陸地，而是

由亞洲、歐洲和北美洲所包圍的北冰洋所構成。北極地區的陸地約

占 800 萬平方公里，分屬周邊的俄羅斯、美國、加拿大、丹麥、挪

威、瑞典、芬蘭、冰島等 8 國所有，而北極四周的 10 個海峽實際上

也被這些國家納入領海管轄範圍，只有靠近北極點的北冰洋區域，

被國際認定為不屬於任何國家的公共海域，世界各國皆可自由進行

科學考察（Orheim, 2003: 1-2; Rayfuse, 2007: 197-198）。 1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北冰洋在政治、軍事與經濟上的價

值日愈突顯，成為冷戰時期美蘇軍事對抗的重要場域，而且沿岸各

國覬覦龐大的海底資源，競相提出證據支持其聲索北冰洋海床主權

之主張。近年來，全球氣候暖化擴大了北冰洋夏季融冰範圍，進一

步提高該地區海底資源開發與海洋通過利用的可能性，促使北冰洋

沿岸各國加速推動探勘政策與相關軍事準備。  

                                                        
1. 北冰洋位於北極區內，為全球五大洋之一，包含巴芬灣（Baffin Bay）、巴倫支海（Barents 

Sea）、波弗特海（Beaufort Sea）、楚克奇海（Chukchi Sea）、東西伯利亞海（East Siberian 

Sea）、格陵蘭海（Greenland Sea）、哈得遜灣（Hudson Bay）、哈得遜灣（Hudson Strait）、

喀拉海（Kara Sea）、拉普捷夫海（Laptev Sea）、白海（White Sea）等邊緣海和陸間海，

舊譯「北極海」（Arctic Sea）實不符地理名詞規範。一般而言，「洋」（ocean）是以大

陸陸地為邊界的廣闊海域，中間沒有陸地間隔；「海」（sea）則是組成大洋的封閉或半

封閉海域，前者如歐洲的裏海，後者則如亞洲的東海與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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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8 月，俄羅斯進行「北極 2007」（Arktika 2007）科學

考察行動，由國家杜馬副主席奇林加羅夫（Artur Chilingarov）率領

「和平一號」與「和平二號」深海探測潛艇，在北極點正下方約 4300

公尺處的海床上，豎立一面鈦金屬製的俄國國旗。該項考察活動旨

在研究歐亞大陸周邊北冰洋地區的地殼結構和變動，並且蒐集洋底

海嶺與西伯利亞相連的證據，以爭取俄羅斯對開採洋底龐大油氣資

源之權利（Kramer, 2007）。事發後，國際組織並未積介入協調，而

各國在齊聲譴責之際卻也加速推動軍事建設與科學考察，造成環北

極國家在北冰洋問題上的矛盾與對立進進一步惡化，揭開新一輪北

冰洋競賽的序幕。  

本文旨在探討北極融冰所衍生之安全問題，並且分析區域安全

治 理 所 面 臨 之 挑 戰 。 文 中 主 要包括幾部分：首先，由於「治理」

（governance）這個概念在國際安全研究中的應用，尚屬發展階段，

故本文將綜整相關研究文獻，釐清「安全治理」（security governance）

的確切意涵，做為本文的分析立論。其次，為了瞭解北冰洋安全問

題的背景，本文將分別從地緣戰略競逐、資源開發爭端、大陸礁層

爭奪、西北航道爭議以及生態環境安全等面向，逐一說明北冰洋安

全問題的發展脈絡。另外，本文將分析區域安全事務中主要行為者，

包括俄羅斯、美國、加拿大、丹麥和挪威等國的政策立場，瞭解各

國立場的異同。最後，本文將檢視近年來北冰洋區域安全治理之實

踐，以及其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二、安全治理：理論與實際 

自 1990 年代以來，「治理」這個概念一直被視為理解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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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之間「何以」與「如何」推動國際合作的重要

途徑。學界迄今雖未就「治理」的定義達成共識，但卻無損其在學

術研究與政策分析上的應用價值，並被相繼發展出環境治理、貿易

治理、國際貨幣治理等議題領域（Rhodes, 1996: 653）。值得注意的

是，相對於上述「非權力政治」公共議題的蓬勃發展，治理在安全

研究上的討論較為不足，但缺乏相關討論並不代表該項議題不具重

要性，相反地，此一現象意味著「安全治理」仍有許多值得進一步

釐清與研究的空間。  

（一）安全治理與傳統治理的異同 

當前國際安全情勢的發展，已超出傳統冷戰思維對國際關係的

理解，甚至造成既有理論與現實脫節的現象。為了填補理論與現實

之間的鴻溝，學界開始重新檢視全球安全的分析架構，嘗試探尋「治

理」應用於安全研究的可能。而由於「安全治理」為治理研究的新

領域，理解「安全治理」概念，仍應從「治理」的基本命題著手。

本文在整理相關研究文獻後發現，吾人可分別從權力、制度與觀念

等三個面向，釐清「安全治理」與傳統「治理」在概念上的異同。  

首先，在權力面向，治理的基本命題之一，在於治理不同於「統

治」（government）的概念，它不存在垂直化、階層化、集中式的

權力結構（vertical, hierarchical, and centralized authority），更多時

候，權力應水平地（horizontal）分散在許多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

並由他們就彼此關切的特定議題進行協作與管理。換言之，「治理」

是一種由共同目標（common purposes）支持的活動，不必然需要正

式的法規命令做為依據，亦無須仰賴政府透過強制力迫使人們屈從

（Pierre, 2000: 3-4）。依此命題，在冷戰結束後多元化的國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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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全事務的治理在「理論上」應由國家、國際組織與非國家行

為者共同管理。但國際上的實踐卻非如此，各國為了捍衛主權與國

家利益，竭盡所能地涉入安全治理的所有過程，以致國際組織與非

國家行為者的角色雖有所提升，但所能發揮的影響力卻相當有限，

特別是在軍事安全領域（Pierre and Peters, 2000: 193-209）。  

其次，在制度面向，學界普遍同意「治理」應包含各種個人的、

機構的、公共的與私人的「管理機制」（regulation mechanism），

其目的在使相互衝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且針對特定事務採

取持續合作的行動。因此，治理除涉及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

度」（ institutions）外，也包含各種人們同意或認為符合其利益的非

正式「安排」（arrangement）（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 2; Rosenau, 1995）。承前述，安全治理雖呈現出「國家中心」

（state-centric）的發展趨勢，但卻和強調「權力鬥爭」與「安全困

境」的新現實主義典範不同。它主張國家之間為調和彼此衝突的利

益，仍會透過相關國際制度與非正式安排等多邊主義途徑，進行政

策協調、戰略共管以及安全合作（Rosenau, 2000: 172）。換言之，

研究「安全治理」的學者看法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一致，認為國際社

會是一個無政府但有秩序的狀態，如同傑索普（Bob Jessop）所指出

的「多層次結構」（heterarchy），意謂國家之間確實存在安全合作

的可能性（Jessop, 1999: 351）。  

最後，在觀念面向，治理雖然接受國際制度在促進國際合作上

的功能，但卻不同意這是行為者純粹基於「理性選擇」（ rational 

choice）的結果，它認為國家之間「觀念」（ ideas）與「規範」（norms）

的凝聚，才是治理得以遂行的主因（Hurrel, 1995）。在治理的過程

中，不需依賴由上而下的強制力，而是由行為者自發性地遵守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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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的行為規範，逐步落實特定議題領域中的共同目標（Friis and 

Murphy, 1999: 214）。然而，這也意味著行為者在設定行為規範與

共同目標時，基於極大化本國利益的考量，將無可避免地產生觀念

的衝突與競爭（Bieler, 2001: 93-100）。此一現象在國際安全事務的

治理中特別明顯，無論是在國際組織或國際制度規範下的互動，還

是針對特定安全議題所進行的治理行為，國家之間都免不了進行一

場「觀念博弈」，藉以將本國核心利益最大程度地融入共同規範之

中。雖然最後的結果不能滿足所有的行為者，但卻是主要國家妥協

之下的產物，符合大多數國家的偏好與利益（Smouts, 1998: 87）。

此外，共同目標設定後並非就此固定，隨著安全治理過程中國家合

作關係與利益的變遷，「觀念博弈」仍將持續進行。  

綜合以上三個面向的討論，可發現「安全治理」的出現，實為

全球化下地理空間、組織功能、資源分配、國家利益以及決策過程

等新趨勢，相互折衝下的結果。本文將「安全治理」定義為：「由

國家與非國家行為者就其共同關切的安全議題，透過國際制度與非

正式安排等多邊主義途徑，持續進行政策協調、戰略共管以及安全

合作等活動的總合。」這些活動雖呈現多元參與的趨勢，但仍由主

權國家一手主導，而由於安全治理的落實有賴國家之間觀念與規範

的 凝 聚 ， 故 各 行 為 者 在 設 定 共同目標的過程中反覆進行「觀念博

弈」，以藉治理之名來實現本國利益。  

（二）安全治理的再思考 

區別「安全治理」與傳統「治理」之異同，有助於瞭解「安全

治理」的概念意涵，但針對特定安全議題，研究者能否運用「安全

治理」進行研究分析，讓此概念得以順利操作，則是另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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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本文將進一步就以下四個邏輯上相關的問題提出說明，

包括：治理什麼？誰來治理？如何治理？以及治理過程中可能面臨

的挑戰為何？  

在「安全治理」的對象方面，誠如羅森諾（James Rosenau）所

言，在新科技與全球相互依賴不斷加速的情況下，治理所包含的對

象主要是單一國家無法獨自解決的跨國公共問題，這些問題的類型

相當多元，但大多牽涉環境、政治、經濟等領域（Rosenau, 1990: 12-16; 

Sandler, 1997）。根據柯金納（Emil J. Kirchner）的說法，「安全治

理」概念主要受到當代治理研究的啟發，因此其鎖定的研究對象，

主要針對一國無法獨自解決的安全問題（Kirchner, 2006: 949-951）。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時代的安全概念，已隨國際社會變遷而不斷

擴張，所有傳統軍事安全領域以外的議題，皆被列入「非傳統安全」

（non-traditional security）的範疇，導致各國實難置身於國際安全問

題之外（Krause, 1998: 125-136）。此外，安全問題本身的複雜程度，

早已非單純透過國家之間使用武力或軍備競賽等手段，即能獲得緩

和或解決，因此加深各國就彼此關切的安全事務進行協調與合作之

動機。  

在「安全治理」的行為主體方面，國內學者曾將之分為兩個群

組：一是「民族國家家族」（nation-state’s family），包括國家與政

府間國際組織；另一類是由非國家行為者所組成的「跨國性次政治

團體」（ transnational sub-political group），包括非政府組織、公民

運動、多國公司、全球資本市場以及全球傳媒等（張亞中，2001）。

不過國際實踐經驗顯示，雖然當前國際社會賦予公、私組織參與治

理的同等機會，但強國及其主導下的民族國家家族，始終是全球治

理的主要推手（張亞中，2001: 22-23）。誠然，冷戰結束後區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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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雖朝向多元權力中心發展，形成布贊（Barry Buzan）所謂的「安

全複合體」現象（Buzan ,1991: 433; Buzan ,1993: 327-363），但是

韋伯（Mark Webber）等學者在檢視歐洲安全治理概況後則指出，安

全事務仍由主權國家與政府間國際組織所主導，而國際組織又往往

受到強國的支配（Webber et al., 2004: 25-26）。換言之，學界對於

安全治理中行為主體的分析，雖同時包含「民族國家家族」與「跨

國性政治團體」，但強權國家對特定安全議題的政策立場與作法，

仍是安全治理研究的核心。  

在安全治理的形式方面，柯金納認為主要決定於治理的「架構」

（structure）與「過程」（process）。在架構方面，行為者主要透國

際制度與非正式安排等「管理機制」進行治理，並藉此確立彼此同

意的特定行為模式，包括共同目標、參與資格、互動規範以及行為

限制等；在過程方面，安全治理應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逐步落實

安全治理的同時，行為者可能退出或重新加入治理，並依需要修正

共同目標與行為模式（Kirchner, 2006: 948-949; Pierre and Peters, 

2000: 22）。此外，克拉曼（Elke Krahmann）則設法突顯「安全治

理」與其他安全途徑在形式上的差異，主張將「霸權」與「安全治

理」視為對立的兩個概念，前者在推動單邊主義政策下的國際秩序，

後 者 則 是 強 調 政 策 協 調 、 戰 略 共 管 與 安 全 合 作 的 多 邊 主 義 原 則

（Krahmann, 2005b: 536-538）。國際情勢發展與國家實踐均顯示，

處於後冷戰複雜多變的安全環境中，霸權治理的成本太高且愈來愈

不可行，因此各國在面臨突發性安全威脅時，傾向於形成小型、非

固定而有彈性的「自願同盟」（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來因應，

並隨著治理目標的達成而結束合作關係（Krahmann, 2005a: 22-24）。 

最後，我們亦可從治理的「架構」與「過程」來理解安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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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臨之挑戰。在治理架構方面，各國為極大化本國的利益，積極

涉入共同目標、參與資格、互動規範以及行為限制等設定，相當程

度地忽略甚至排除非國家行為者的影響。所以治理機制雖強調多元

參與，但往往淪為主權國家「觀念博弈」下的產物，僅反映出特定

國家的特定利益，而非所有行為主體的共同利益。此外，從行為主

體與治理形式的討論可以發現，依治理議題的不同，國際組織可以

是進行治理的機構，但也可能是實際參與治理的行為者。以歐盟為

例，針對歐洲境內跨國組織犯罪問題，它成為歐盟會員國進行政策

角力的管理平台；但就國際恐怖主義問題來說，它則代表歐盟所有

成員國，和美、俄、中等大國共同協商反恐合作事宜。  

在治理過程方面，由於安全治理是個動態的過程，行為者在自

願的基礎上加入或退出治理團隊，並依需要修正共同目標與行為模

式。然而，此一動態設定提供區域安全發展極大的可能，行為者反

覆透過國際制度或非正式安排進行互動的同時，雖有助於培養共享

的 價 值 、 合 作 的 信 念 ， 增 加 對 彼 此 的 認 同 感 ， 逐 步 朝 向 阿 德 勒

（Emanuel Adler）與巴耐特（Michael Barnett）所謂的「安全共同

體」（security communities）邁進（Adler and Barnett, 1998: 49-57；

楊昊，2005），最終達到「善治」（good governance）的目標。但

是頻繁接觸的同時，也可能會提高彼此磨擦的機會，行為者長時間

的誤解與誤判，更可能削弱國際合作的互信基礎，反而造成區域安

全負面建構的趨勢，而讓區域安全治理流於主權國家之間的競爭、

鬆散國際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關注、以及國際法的有限規範。是以，

在國際關係加速轉變的全球化時代，安全治理不能只被視為集體的

安全控管，而是一種涉及行為主體、治理機制以及安全威脅之間複

雜的互動過程（Kavalski, 2008: 43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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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冰洋安全問題之起源與發展 

近年來北冰洋問題受到高度關切的原因，在於北極融冰提高了

北冰洋的戰略與經濟價值，隨著其重要性與日俱增，開始成為各國

擴充權力與提升國際地位的角力場域。為了解北冰洋問題出現的背

景，本文將分從地緣政治、資源爭奪、大陸礁層、戰略航道以及生

態環境等五個面向，逐一說明北冰洋安全問題的起源與發展。  

（一）地緣戰略競逐 

一般而言，北冰洋的地緣價值，可從空中、海上以及冰層下等

三方面來說明。空中方面，北冰洋是北半球任兩點之間距離最短的

地區，冷戰期間美蘇為爭取戰略上的主動權，相繼於北冰洋沿岸部

署洲際導彈並建立雷達預警系統，密切監控對方的行動（Regehr, 

2003: 8）。冷戰結束後，為降低來自俄羅斯的導彈威脅，美國積極

建 構 北 冰 洋 飛 彈 防 禦 體 系 ， 並 尋 求 與 加 拿 大 及 丹 麥 的 軍 事 合 作

（Jones, 2002; Wines, 2002: 18）。談判過程中，加拿大雖在俄羅斯

的外交施壓下，宣佈退出美加軍事合作計畫，但美國仍於 2004 年和

丹麥簽署預警雷達升級協定，並在阿拉斯加建造第一個陸基「戰區

高空攔截導彈」發射基地，部署 24 枚高空反彈道飛彈（New York 

Times, 2004; BBC News, 2005a）。  

海上方面，主要涉及「北海航道」（Northern Sea Route）與「西

北航道」的通航問題。「北海航道」由巴倫支海直達白令海峽，不

僅是西伯利亞資源輸出的重要通路，更是由歐洲到太平洋及遠東地

區 最 近 的 航 路 ， 蘇 聯 在 冷 戰 期 間 即 成 立 「 北 海 艦 隊 」 （ North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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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et），負責維護該海域的通航安全。 2「西北航道」則為連結北大

西洋和太平洋最近的航道，其航線比通過巴拿馬運河縮短了 7,000

公里。隨著全球暖化現象加劇，過去只有在特定時間依靠昂貴破冰

船才能通航的北極航道，未來可望隨著融冰加速而變得適合航行。

而航行距離的縮短，不僅有利於戰略物資的運補，更意味著權力投

射速度的提升，對攻擊方與防禦方而言都是迫切的考驗，因此各國

極度關切北極航道的歸屬與定位（Johnston, 2002: 152）。  

冰層下的對抗方面，二次大戰結束後，北冰洋即成為美蘇從事

潛艇對抗的重要地區。拜雷達技術發展與飛彈射程突破所賜，核潛

艇不必浮出水面即可對北半球所有目標進行攻擊。對美蘇而言，將

核潛艇部署在冰層下，具有兩方面的優點：第一、在冰層底下活動

的潛艇，衛星無法從空中進行偵察；第二、北冰洋因冰層不斷破裂

發出巨大噪音，可提高對手進行聲納系統跟踪的難度。基於上述考

量，蘇聯在冷戰期間陸續將核潛艇部署到北冰洋，而美國也完成類

似的戰略調度，讓北冰洋成為冷戰時期東西對抗的重點地區。時至

今 日 ， 北 冰 洋 仍 是 核 潛 艇 活 動頻繁的海域，其戰略價值有增無減

（Reistad and Ølgaard, 2006: 8-13）。  

北冰洋依其地緣優勢，長期以來皆為兵家必爭之地，特別是冷

戰時期的美國與蘇聯。冷戰結束後，軍事科技的加速發展並未弱化

北冰洋的戰略地位，就連高居全球超強的美國，也不能忽視北冰洋

的地緣價值，更遑論俄羅斯、加拿大等環北極大國，而毗鄰北冰洋

的其他沿岸國家，亦無法置身事外。是以，北冰洋因地理位置的特

殊性，讓其成為國際競爭的熱點。  

                                                        
2. 根據挪威南森研究所（The Fridtjof Nansen Institute）2000 年一項整合性的研究計畫指出，

若北海航道持續而穩定地供商業用途，則 2015 年貨櫃流量將高達 2 億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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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源開發爭端 

北冰洋底蘊藏龐大的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近年來成為各

國在該地區割據競逐的重要誘因。2008 年「美國地質調察局」（U.S. 

Geological Survey, USGS）的調查報告指出，北冰洋地區原油儲量約

有 900 億桶，相當於全球已知原油儲量的 13%；天然氣儲量估計為

1,669 兆立方公尺，相當於全世界天然氣儲量的 30%。除油氣外，北

冰洋豐富的煤炭資源，估計占世界煤炭總量的 9%，另外還有大量的

金、銀、鈾、鈽等礦產（Bird et al., 2008: 1-4）。  

在 全 球 面 臨 能 源 短 缺 之 際 ， 任 何 可 能 蘊 藏 豐 富 天 然 資 源 的 地

區，都會引起周邊國家以及世界主要能源消耗國的覬覦。隨著全球

暖 化 與 北 極 融 冰 的 加 劇 ， 北 冰洋底龐大的天然資源變得更容易開

採，沿岸各國莫不希望能在這波資源爭奪戰中搶得先機。由此，氣

候變遷間接加速北冰洋的政治化與軍事化，各國在能源經濟利益的

驅使下，競相推動科學考察並擴大軍事準備，藉以展現捍衛國家利

益之決心（Jensen, 2007: 247-254）。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第 56 條規定，北極周邊的俄羅斯、美國、加

拿大、丹麥、挪威、瑞典、芬蘭以及冰島等沿海國，依法擁有向外

延伸 200 海里的「專屬經濟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 以下

簡稱 EEZ），並合法壟斷該海域內的資源開採，包括海床、底土及

其上覆水域的生物與非生物資源。但 EEZ 並非天然疆界，在劃界上

難免產生部分重疊的現象，故沿岸國在捍衛自身權益之際，亦肇生

許多區域性的外交與政治衝突。目前北冰洋仍存在 5 處 EEZ 劃界爭

議的地區，包括挪威與俄羅斯在巴倫支海（Barents Sea）的爭端、

美國與俄羅斯在白令海峽（Bering Strait）的爭議、美國與加拿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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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弗特海（Beaufort Sea）的爭論、加拿大與丹麥在漢斯島（Hans 

Island）的爭奪，以及挪威與美歐各國在斯瓦爾巴德群島周邊海域的

爭執（Smith and Giles, 2007: 6; European Commission, 2008: 9），相

關爭議成為區域內跨國關係隱含爭端的潛在導火線。  

（三）大陸礁層爭奪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76 條規定，若沿海國家有自

然延伸超過 200 海里EEZ外的大陸礁層，則其大陸礁層外部界限即

可適度延伸，並在該範圍內行使開發自然資源的主權權利（sovereign 

rights）。 3 而為避免早期各國逕自劃界的現象發生，《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要求申請國必須將海底相關資料提交給「大陸礁層界限委

員會」（UN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以下

簡稱UN CLCS）進行審議，再由該委員會向提案國提出劃界建議。

一般認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提供的劃界程序與標準，間接

促成北冰洋沿岸國爭奪洋底大陸礁層的野心，競相透過科學考察蒐

集有利本國劃界主張之證據（Kunoy, 2007: 466-470）。  

北冰洋大陸礁層劃界爭端由俄羅斯揭開序幕。俄羅斯在 1997 年

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後，旋即於 2001 年 12 月向 UN CLCS

提交申請，要求對本國 200 海里以外的大陸礁層，包括北冰洋底「羅

蒙 諾 索 夫 海 嶺 」 （ Lomonosov Ridge ） 以 及 「 門 捷 列 夫 海 嶺 」

                                                        
3. 公約第 77 條明確指出，沿海國對其大陸礁層的權利是「主權權利」而非「主權」，其目

的是勘探和開發大陸礁層上的自然資源，包括礦物資源、石油天然氣等非生物資源，以

及定居種生物。而由於公約還確定了 200 海里 EEZ 制度，故公約第 78 條規定，上述「主

權權利」只限於大陸礁層的海床部分，不包括大陸礁層上覆水域和上覆水域的上空，且

「主權權利」的行使絕不得對航行自由以及其他國家依公約所行使之其他權利有所侵

害。參見 UN（1982a’;1982b; 198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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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ev Ridge）行使主權管轄，但該項提案在 2002 年被聯合

國以調查資料和數據不足為由，予以拒絕。此一挫折，反而促使俄

羅斯在北冰洋地區進行「北極 2007」洋底插旗行動，並且引發環北

極諸國的連鎖反應，加劇北冰洋地區的軍事化現象（Smith and Giles, 

2007: 1-4）。  

由上述大陸礁層問題形成的背景來看，涉入爭端者主要為俄羅

斯、美國、加拿大、丹麥與挪威等環北極 5 國。瑞典、芬蘭與冰島

在北極圈雖也擁有部分領土，但因距離爭議的北冰洋太遠，因此在

區域事務的發言權相對較小。丹麥雖然本身並未毗鄰北冰洋，但對

格陵蘭島（Greenland）所擁有的主權，反倒賦予丹麥在區域事務上

的重要影響力。其他有實力的國家如中國、日本與部分歐洲國家的

研究機構與媒體，雖曾表達對北冰洋問題尤其是資源開發問題的關

切， 4 但相較於俄、美、加、丹、挪等有權聲索北冰洋底大陸礁層

的國家，其立場表述的重要性與影響力明顯不足，迄今仍停留在科

學考察的試探階段。  

（四）西北航道爭議 

誠如前文所言，「西北航道」是連結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最近

航道，兼具戰略與經貿上的高度價值。值得一提的是，相對於只涉

及海洋資源專屬開發權的大陸礁層問題，西北航道爭論則進一步牽

扯到主權歸屬的問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78 條規定，沿岸國

於大陸礁層上的主權權利只限於海床部分，各國船隻及航空器在大

陸礁層上覆水域和上覆水域上空之航行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如

                                                        
4. 例如中國的極地研究中心與日本國立極地研究所均曾對北冰洋問題提出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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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加拿大以擁有北冰洋島嶼為由，將西北航道部分水域劃為本國「內

水」（ internal waters），則加拿大將對西北航道享有完全而排他性

的主權（Carnaghan and Goody, 2006: 2-4）。 5 因此，美國和歐洲各

國皆主張「西北航道」應保持國際中立，但加拿大堅持擁有對「西

北航道」的完全管轄，並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將此地區視為

本國領海（Dufresne, 2007: 15-16; Elliot-Meisel, 1999: 407; Charron, 

2005: 1-2）。 6 

在有關「西北航道」的國際法爭議中，以漢斯島（Hans Island）

的定位最為重要。1973 年加拿大和丹麥簽署漢斯島劃界條約，但因

為當時的條約內容並未載明該島屬於何國，因此兩國皆聲稱擁有該

島主權。對加拿大而言，由於漢斯島位於「西北航道」的入口，如

果加拿大能夠順利將其納入本國主權的行使範圍，即可在該島周圍

劃定 12 海里的領海和 200 海里的專屬經濟區，從而支持將「西北航

道」劃為加拿大內水的主張。基於此，漢斯島的歸屬問題逐漸升高

兩國的政治對立與外交衝突，直到 2007 年 7 月兩國才同意以漢斯島

中線為國界，各自擁有該島一半的領土（Kraska, 2007: 260-263; BBC 

News, 2005b; Carter, 2005）。  

                                                        
5. 《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7 與第 8 條規定，「內水」是指國家領陸內以及領海基線向陸

一面的水域，包括港口、河流、湖泊、內海和封閉型海灣等，沿岸國對這些水域擁有和

本國領土相同的完全主權；第 45 條則指出，「國際航道」係用於國際航行的海峽，沿岸

國不得任意禁止他國船隻與航空器的無害通行（innocent passage）。 

6. 舉例而言，1972 年加拿大頒布《北極水域污染防治法》（Arctic Waters Pollution Prevention 

Act），以預防環境污染為由，要求外國船隻經過其北部水域時應事先取得加拿大的許可；

1986 年，加拿大在其北冰洋群島外緣劃定直線基線，進一步將附近水域劃為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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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安全問題 

全球性環境問題對北冰洋地區的影響，較其他地區更為明顯，許多

研究報告均指出北冰洋生態環境正加速惡化的嚴重趨勢，本文以下將分

別從全球暖化、環境污染以及人類活動等三個面向加以說明。 

在全球暖化方面，根據「北極理事會」（Arctic Council）與「國

際北極科學委員會」（International Arctic Science Committee, IASC）共

同編著的《北極氣候影響評估》（Arctic Climate Impact Assessment），

北冰洋暖化速度是全球暖化的二倍，它所造成的融冰加速現象，將嚴重

威脅北極地區的生態環境（ACIA, 2005: 99-150）。7 「政府間氣候變遷

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公佈的《2007

氣候變遷報告》（Climate Change 2007）中進一步指出，依當前全球暖

化的速度推算，北冰洋海冰將於本世紀後期融化消失（IPCC, 2007: 

43-54）。 8 屆時融冰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將威脅各國沿岸主要城市，

逾 20 億人隨即面臨水荒、居住、糧食等問題，同時造成全球約 20%

至 30%物種滅絕的危機（Stern and Antholis, 2007-08: 176）。 

在環境污染方面，北冰洋地區的空氣受到重金屬、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POPs）、以及放射性物質的嚴重污染。生態保育專家已經提出警告，

                                                        
7. 《北冰洋氣候影響評估》是由「北極理事會」（Arctic Council）與「國際北冰洋科學委

員會」（International Arctic Science Committee, IASC）共同編著。該報告完成於 2004 年，

旨在評估並綜合相關氣候變異、氣候變遷與紫外線增加之影響，並於 2005 年改版，增訂

更詳盡的科學研究數據。該報告預估，接下來的 100 年北冰洋地區陸地年平均氣溫將上

升 3.89 度到 7.22 度，海上年平均氣溫將上升 7.22 度到 10 度，而北冰洋暖化將會改變整

個生態環境，進一步影響當地人賴以維生的陸上及海洋動物之棲息。 

8. 「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係由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與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共同成立，旨在針

對當前全球氣候變遷及其潛在影響進行研究，其所編著之《氣候變遷報告》為當前研究

氣候變遷的權威性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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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北冰洋環境污染問題的持續惡化，研究人員已在許多海洋生物體內

發現大量的有害物質，這些有害物質極可能經由食品進入人體，威脅人

類健康。另外，由於污染物長期在大氣中聚集，大幅降低該地區空氣的

能見度，更造成季節性「北極霾」的特殊現象，影響北冰洋航運交通安

全（Orheim, 2003: 2-5; Roderfeld et al., 2008: 283-303）。 

最後，人類活動包括資源開採與航運活動的增加，也開始導致

北冰洋生態環境的惡化。環保問題專家認為，北冰洋擁有世界上儲

量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田，未來的採礦活動勢必對環境構成巨大壓

力。同時，北冰洋航線的開展亦是環境惡化的關鍵，尤其是穿過加

拿大北方群島的「西北航道」，以及貫穿挪威和俄羅斯北部海岸的

「北海航道」，一旦發生石油外洩等突發性污染事件，對海洋生態

環境所造成破壞將無以復加。此外，近年來北冰洋遊客大幅增加，

旅遊業對自然環境可能造成的擾亂和噪音污染，也是不容忽視的環

境問題（Young, 2002; Rayfuse, 2007: 210-211; Rayfuse, 2008: 5-6）。 

（六）綜合評析 

綜合以上討論可發現，北冰洋區域安全所涉及的層面甚廣，涵

蓋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領域。在傳統安全方面，相關問題牽涉到

地緣政治的角力、海洋與油氣資源的爭奪、主權行使範圍的爭論，

以及北極新興航道定位問題所引發的衝突；在非傳統安全方面，仍

涉及北冰洋生態環境惡化所衍生的相關問題。這些區域安全問題橫

跨政治、經濟、軍事、環境等議題，非單一國家所能獨自解決與處

理，且安全問題本身複雜的程度，也無法經由各國間的使用武力、

軍備競賽、強制（coercion）或嚇阻（deterrence）等手段，即能獲

得緩和或解決，從而提高各國就彼此關切之安全事務進行協調與合

作的動機。北冰洋區域安全問題之本質，可整理如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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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北冰洋安全問題 5 大面向爭議  

核心安
全議題  

爭議焦點  利害關係人  

地緣戰
略競逐  

˙  此 區為北半球任兩點之間距離最短的地區，
自 冷戰起即為彈道飛彈與飛彈防禦系統部署
重點。  

˙  「 北海航道」與「西北航道」大幅縮短物資
運補與權力投射的時間。  

˙  冰 層下有利於核潛艇的部署，至今仍是核潛
艇活動的頻繁區域。  

˙ 環北極 5 國  

資源開
發爭端  

˙  北 極融冰提高資源的可利用性，各國爭相投
入 海洋與油氣資源開發的行列，由而肇生許
多 EEZ 劃界之爭議。  

˙ 北冰洋沿岸國  

大陸礁
層爭奪  

˙  沿 岸國覬覦北冰洋底龐大的自然資源，試圖
透過科學考察的方式，向 CLCS 證明本國有
自然延伸超過 200 海里的大陸礁層，以獲取
EEZ 以外海床上的資源開發權。  

˙  針對 2007 年俄羅斯洋底插旗事件，沿岸國予
以 譴責之際，加速推動本國在該地區的科學
考察與軍事部署。  

˙ 環北極 5 國  

西北航
道爭議  

˙  加 拿大主張西北航道應屬本國「內水」，並
在該區域享有排他之主權。  

˙  美 歐等國則堅稱西北航道為「國際航道」，
適 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明訂之無害通
行。  

˙ 北冰洋沿岸國  

˙ 歐洲各國  

環境安
全問題  

˙  全 球暖化加速北極融冰，造成海平面上升危
機。  

˙  環 境污染威脅北冰洋住民生計，衝擊區域生
態環境。  

˙  人 類活動（資源開採與航運活動）加速北冰
洋環保問題的惡化。  

˙  北冰洋沿岸國  

˙  國際北極科學委
員會  

˙  世界自然基金會  

˙  環保團體與當地
住民  

註：環北極 5 國－俄羅斯、美國、加拿大、丹麥、挪威；北冰洋沿岸國－環北
極 5 國、瑞典、芬蘭、冰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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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一的比較分析可以發現，北冰洋地區各項安全問題的「爭

議焦點」及其相對應之「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皆不盡相同，

安全問題的複雜度與國際合作的困難度，由此可見一斑。  

四、北冰洋沿岸主要國家的政策立場 

在安全威脅日益多元而複雜的發展趨勢下，北冰洋區域安全問

題 非 透 過 國 際 合 作 無 法 解 決 ，而跨國安全合作能否順利推動的關

鍵，則在於主要國家的政策立場。從上述區域核心安全議題的形成

背景來看，主權糾紛與資源衝突主要集中在俄羅斯、美國、加拿大、

丹麥與挪威等 5 個國家，這些國家的北冰洋政策，在實質上主導了

區域安全情勢的發展方向。為了瞭解環北極 5 國之間進行合作或對

抗的癥結所在，本文將針對前述國家北冰洋政策的基本立場，提出

進一步分析。  

（一）俄羅斯 

俄羅斯北冰洋政策立場，主要包括：捍衛並擴大領土主權、確

保能源經濟利益，以及維持地緣戰略優勢。首先，自蘇聯時期開始，

莫斯科即透過各種途徑擴大在北冰洋地區的領土主權。1926 年 4

月，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採「扇形理論」觀點，以行政命令方式劃

定對北冰洋部分島嶼的主權，並訴諸武力排除他國在附近海域的科

學與經濟活動（Timtchenko, 1997: 30）。 9 1997 年 3 月，俄羅斯批

                                                        
9. 1907 年加拿大參議員波伊瑞爾（Senator P. Poirier）首次提出「扇形理論」（Sector Theory），

成為加拿大北冰洋主權宣示的理論基礎。該理論嘗試公式化北極圈劃界方式，主張「位

於兩條國界線之間直至北極點的所有土地，應屬於鄰接這些土地的國家」，首度為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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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後，改循國際法途徑確保它在北冰洋的領

土主權，同時透過科學考察，蒐集有利於擴張俄國大陸礁層界線的

相關證據。2001 年 12 月，俄羅斯大陸礁層劃界申請因數據不足而

告終後，旋即在 2007 年 8 月推動「北極 2007」科學考察，並於北

冰 洋 底 進 行 插 旗 。 此 舉 除 了 為再次申請大陸礁層劃界提供有利證

據，也向世人展現俄國在洋底活動的科學技術與先進設備（Reynolds, 

2007; Chivers, 2007）。  

另外，對俄羅斯而言，為達到建立「能源帝國」、實現民族復

興、重返大國地位等發展目標，開發北冰洋龐大的石油與天然氣資

源，顯得格外重要。俄羅斯高達 90%的天然氣、60%的石油、90%

的鎳與鈷、60%的銅與 98%的鉑，均蘊藏於北冰洋地區。俄羅斯每

年天然資源的收入約佔全國 GDP 的五分之一，因此北冰洋為俄羅斯

帶來的經濟效益，至深且重（Smith and Giles, 2007: 1）。2009 年俄

羅斯參謀總長馬卡羅夫（Nikolai Makarov）即公開表示：「北冰洋

資源搶奪隨著全球暖化而加劇……俄羅斯將持續關注北冰洋軍事化

的現象，並據以擬定俄羅斯北冰洋政策的未來走向」（Faulconbridge, 

2008; Sweeney, 2009）。  

最後，維持地緣戰略優勢為俄羅斯北冰洋政策的另一項重點。

冷戰期間，「北海航道」是蘇聯軍事力量向外投射的重要管道。蘇

                                                                                                                                
域領土劃界提供法律依據；若然，則北極點至加拿大國界（西經 60 度至 141 度）之間三

角區域皆納入加拿大主權行使的範圍。該主張雖未被其他國家所承認，薄弱的法理論述

亦未成為國際法上主權聲索的重要原則，但「扇形理論」數年後仍獲得蘇聯進一步的實

踐。1926 年 4 月，蘇聯中央執行委員會宣稱，北極點至東經 32.4 度維達灣（Vaida Bay）

與西經 168.49 度羅特曼諾夫（Ratmanov）及庫徹斯特島（Kruzenstern Islands）三角區域

內，所有已發現或未來可能發現的陸地和島嶼，皆屬於蘇聯的領土範圍。但蘇聯瓦解之

際，俄羅斯並未支持上述扇形理論的主權宣示，1997 年 3 月簽署《聯合國海洋法公約》

後，1926 年的行政命令更等於同失去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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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為保護北冰洋周邊海域，成立海軍三大艦隊中裝備最先進的「北

海艦隊」，並將艦隊的總部和母港設在靠近芬蘭和挪威邊境的莫曼

斯克（Murmansk）。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安全環境持續惡化，除

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北約）與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歐盟）相繼推動東擴

政策外，美國也計劃在捷克、波蘭等中歐地區部署飛彈防禦系統，

嚴重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因此，普丁（Vladimir Putin）總統上

任後積極加強北方艦隊的建設，藉以突破西方國家的戰略圍堵。2008

年 2 月，俄羅斯在北冰洋擴大舉行聯合軍事演習，陸續於周邊水域

集結戰鬥機與長程轟炸機，目的即在向外界宣示俄國捍衛北冰洋戰

略利益的能力與決心。  

（二）美國 

2009 年 1 月，小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簽署《國家安全

總統令》（NSPD-66）和《本土安全總統令》（HSPD-25），為美

國自 1994 年以來首度就北冰洋政策發布的新聲明（Dinan, 2009）。
10 該份文件開宗明義強調，美國為北冰洋國家，並在該地區擁有涉

及 國 家 安 全 與 本 土 安 全 的 重 要 利 益 ， 即 便 在 歐 巴 馬 總 統 （ Barack 

Obama）上台後，美國的北冰洋政策仍未偏離此一主軸，且積極涉

入北冰洋區域安全事務。美國在北冰洋地區採取的政策立場主要有

三，包括保護美國在北冰洋地區之利益、強化美國在北冰洋地區之

戰略優勢、以及推動北冰洋安全事務的多邊治理（The White House, 

                                                        
10. 在此之前，柯林頓總統於 1994 年簽署的《總統決定令》（PPD-26），同時包括美國的南

極與北冰洋政策；小布希總統所簽署的新命令則是專責北冰洋政策的命令，但 PDD-26

對美國南極政策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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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確保能源與通航利益是美國北冰洋政策的首要目標。能源利益

方面，美國在 1867 年以 720 萬美金的低價向俄羅斯買下阿拉斯加

後，1968 年隨即在普拉多灣（Prudhoe Bay）發現全美第一大石油蘊

藏和世界第一大天然氣儲量。根據美國地質調察局的研究指出，美

國僅在普拉多灣油田，就有 299.6 億桶可採原油和 221.3 兆立方公尺

的天然氣儲量（Bird et al., 2008: 4）。美國除持續開發阿拉斯加油

田外，近年來亦加入北冰洋底大陸礁層的爭奪戰，並指派「希利號」

（Healy）破冰船進行海底地圖繪製工作（Zabarenko, 2007）。值得

注意的是，受到 2010 年 4 月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的影響，歐巴馬政府

在國內外輿論壓力下，僅宣布 2011 年前暫停北極近海任何形式的石

油鑽探活動，而非永久退出北極能源開發行列（CBS News, 2010），

北冰洋能源對美國國家利益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通航利益方面，美國主張將「西北航道」與「北海航道」定位

為國際航道，強調各國在該航道擁有自由通行的權利，進而造成美

加與美俄之間的外交摩擦（Brubaker, 2001: 277-278）。同時，通航

問題亦引發美國國內對於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爭辯。反對

者認為，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雖有助於海洋事務爭端的和平

解決，但單就國家利益而言，美國花費的成本與獲得之利益根本不

成比例（Leitner, 1998: 143-144）；支持者則主張，由於北冰洋沿岸

國競相爭奪海洋資源之際，美國若長期置身《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之外，恐將難以循國際法途徑維護美國的北冰洋利益，並在與其他

國 家 競 爭 的 過 程 中 處 於 不 利 地 位 （ Friedman and Friedma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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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e, 2005: 3-5）。 11 該爭辯目前尚無定論，而美國迄今亦未批

准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Moore, 2004）。 12 

美國北冰洋政策的另一項重點，即維持美國在該地區的戰略優

勢。美國於冷戰期間即已透過行政命令與國內立法，確立其北冰洋

政策的基調，並派遣核潛艇前往巴倫支海冰層下進行軍事任務，監

視前蘇聯北海艦隊及其核潛艇的行動（Pirtle, 2000: 7-45）。 13 小布

希總統上台後加速推動北冰洋軍事準備與戰略部署，2004 年更在阿

拉斯加設立陸基「戰區高空攔截導彈」發射基地（Hildreth, 2001: 

1-6）。 2008 年 10 月，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發表《新冷戰：恢復美國在北極地區的存在》（The New 

Cold War: Reviving the U.S. Presence in the Arctic）一文，除建議政

府當局設立北極跨部門工作小組，更建議籌組「北極司令部」（Arctic 

Region Command），確保美國在北冰洋的戰略利益（Cohen et al., 

                                                        
11. 反對美國加入《聯合國海洋法公約》者認為，公約第六部分、附件三及附件四相關條文，

規定由聯合國機構統一管理海底資源，這與美國等工業大國所奉行之自由市場經濟原則

背道而馳。特別是該公約對沿岸國家 200 海里 EEZ 外海底資源開發的限制，明顯不利於

美國等擁有先進科學技術的國家。支持者則主張，公約的批准將使美國海軍在「重建國

際海上秩序」時有據可循，特別是重要國際航道的無害通過權，有助於美國擴大向世界

各地投射權力的範圍；此外，該公約亦有助於規範漁業活動及環境保護，符合美國長期

利益與人類共同的福祉。 

12. 根據美國法律，政府與外國或國際組織簽署的條約，需經參議院三分之二多數批准方能

生效，參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雖曾於 2004 年與 2007 年投票贊成批准公約，但卻都未能

進一步提交全院表決。歐巴馬政府執政後，亦把批准《聯合國海洋法公約》列為施政重

點，國務卿希拉蕊（Hillary Clinton）曾於 2009 年 4 月 6 日公開表示，批准公約將有助於

美國處理北冰洋區域安全爭端。 

13. 1983 年，美國總統雷根（Ronald Reagan）簽署了《美國北冰洋政策》文件，強調美國在

北冰洋地區有著獨特的「關鍵性利益」。1984 年美國國會正式通過了《北冰洋研究與政

策法》（Arctic Research and Policy Act）（1990 年修正），把美國對北冰洋的科學研究、

經濟利益和戰略考量三者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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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針對不涉及敏感主權與軍事事務之議題，如氣候變遷、環境污

染和生態保育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美國則主張採取多邊國際治理途

徑，透過聯合國架構及其專門組織，輔以《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瀕臨絕種

野 生 動 植 物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長距離跨國境大氣污

染公約（Convention on Long Rang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及

消耗臭氣層物質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等國際公約為依據，推動北冰洋各國之間

的 多 邊 合 作 ， 藉 以 維 護 美 國 在 該 地 區 的 利 益 （ The White House, 

2009）。  

（三）加拿大 

加拿大自視為北冰洋的合法擁有者，持續透過各種方式，聲索

相關島嶼與水域之主權（Dufresne, 2007: 4）。為落實上述政策目標，

加拿大自冷戰中期開始積極籌謀相關措施，包括擺脫美國干預、壟

斷航道通行，以及擴大本國在北冰洋地區的軍事存在。  

長 期 以 來 ， 加 拿 大 一 直 希 望 能 擺 脫 美 國 對 其 北 冰 洋 政 策 的 干

預。冷戰期間，加拿大北方疆域面臨來自蘇聯的軍事威脅，為能獲

得發展經濟所需的安全環境，不得不與美國進行雙邊軍事合作。然

而，美加長期的軍事合作關係，並未促成兩國在北冰洋領土問題上

的 妥 協 ， 美 國 也 從 未 明 確 承 認 加 拿 大 相 關 主 權 聲 索 之 主 張

（MacDonald, 2007: 10-11）。冷戰結束後，加拿大透過防務自主與

軍備擴充的國防政策，逐漸擺脫美國對其北冰洋政策的干預。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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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加拿大在馬丁（Paul Martin）總理上台後，大幅增加軍事預算，

同時藉由反恐之名擴大在北冰洋地區的軍事部署，並於 2005 年正式

退出美國飛彈防禦系統的計畫。  

此外，為壟斷北極航道的通行權，加拿大分別從國際法與國內

法途徑，貫徹本國捍衛「西北航道」主權之立場。國際法方面，如

前文所述，加拿大援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7 與第 8 條，同時

積極爭取漢斯島的所有權，藉以支持將「西北航道」劃為本國內水

之主張。國內法方面，針對 1974 年 4 月美國「曼哈頓號」破冰船逕

自穿越「西北航道」一事，加拿大國會通過《北極水域污染防治法》。

該法以保護海洋環境為由，在北冰洋水域設置了 100 海里的污染防

治區，並賦予加拿大在該區域規定船舶建造和航行標準之權利，必

要 時 可 禁 止 航 道 的 通 行 （ Mifflin, 2007: 55-58; McRae, 2007: 9; 

Dittmann, 2009: 2-8）。  

擴大本國在北冰洋的軍事存在，為加拿大另一項施政重點。針

對 2007 年俄羅斯插旗事件，加拿大外長馬克凱伊（Peter Mackay）

強調：「現在不是 15 世紀，不是在海上航行並四處插旗，就能宣稱

擁有該區域的主權。（Carter, 2007）」2007 年 8 月，總理哈伯（Stephen 

Harper）宣布三項北冰洋擴軍政策，包括更新軍事訓練設施、擴充

武裝巡邏部隊裝備、建立軍用深水港等，目的在擴大加拿大在北冰

洋的軍事存在，展現保護領土主權與國家利益之決心（BBC News, 

2007; The Washington Times, 2007; Elizabeth, 2008: 343-359）。2008

年 8 月，加拿大進一步在北冰洋地區舉行代號為「2008 納魯克」

（Nanook 2008）的陸海空聯合軍事演習，藉以宣示加拿大對北冰洋

地區的主權，同時因應各種潛在的環境或安全事故（Reuter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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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丹麥（格陵蘭） 

丹麥本身並未在北冰洋內擁有領土，它長期以來在北冰洋事務

中的參與，主要源於對格陵蘭島的主權管轄。 14 2004 年 10 月，丹

麥科學研究部部長桑德（Helge Sander）提出一項最新的地理發現，

主張北冰洋與丹麥所屬的格陵蘭島是由「羅蒙諾索夫海嶺」所連接，

展 現 丹 麥 積 極 爭 奪 北 冰 洋 大 陸 礁 層 及 其 資 源 的 意 圖 （ BBC News, 

2004b）。值得注意的是，面對來自環北極諸國在北冰洋事務中的競

爭，丹麥政府所採取的政策立場較為靈活，包括鞏固邦宜、安全保

障以及共同開發，期能藉此在北冰洋事務中穩站一席之地。  

在鞏固邦宜方面，自 1979 年丹麥國會同意格陵蘭成立自治政府

以來，雖然丹麥政府仍保有其外交事務的主導權，但傳統上對格陵

蘭的主權管轄已日愈削弱。特別是 2008 年 11 月格陵蘭通過完全自

治公投後，自治政府於次年 6 月收回原本由丹麥王國擁有的天然氣

管理、司法和警察權，進而降低丹麥在北冰洋事務中的影響力。有

鑑於此，早在格陵蘭進行完全自治公投前，丹麥外交部與格陵蘭自

治政府共同於 2008 年 5 月公布一份《北極轉型時刻：北極地區活動

的規劃戰略》（The Arctic at a Time of Transition: Proposed Strategy 

for Activities in the Arctic Region）文件，確保雙方未來密切而全方

位的合作（Petersen, 2009: 36, 53-54）。該份文件由而成為丹麥持續

                                                        
14. 1920 年挪威擺脫丹麥政治控制後，隨即占領當時無人居住的格陵蘭島東部地區，並對該

地提出國際法上「先佔權」（occupation）的主張。不意外地，該主張遭到同樣宣稱該地

主權的丹麥政府反對，並逐漸由政治爭議演變成為兩國之間的軍事對抗。幾經衝突未果，

1933 年兩國同意將此爭端提交國聯下屬的海牙國際法庭仲裁，結果法庭判定挪威占領行

為不合法，丹麥由此獲得全部格陵蘭島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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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入北冰洋事務的重要基礎。  

安全保障方面，無條件支持美國在北冰洋地區的軍事計畫，一

直是丹麥確保國家安全與利益的重要途徑。舉例而言，1951 年在格

陵蘭島上建立的圖勒空軍基地（Thule Air Base），為冷戰期間美國

對抗蘇聯威脅的戰略要地，該基地於 1961 年開始運作的「彈道飛彈

早期預警系統」（Ballistic Missile Early Warning System，BMEWS），

更是「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偵測及追蹤全球洲際導彈的重

要據點。2004 年 8 月，美國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與丹麥外

交部長莫勒（Per Stig Moeller）簽署一項雷達升級協定，為雙方進

一步洽談戰區飛彈防禦系統合作預作準備（BBC News, 2004a）。準

此，丹麥透過與美國全方位的軍事合作，可讓其在推動北冰洋政策

時獲得更多的外交與軍事籌碼。  

最後，丹麥北冰洋政策的重要立場，還包括區域資源的共同開

發。 2008 年 5 月，丹麥主動召開「伊盧利薩特會議」（ Ilulissat 

Ministerial Conference），希望透過多邊國際合作，集體壟斷北冰洋

資源的開發權利。該會議簽署一項共同宣言，主張由丹麥在內的北

冰洋沿岸 5 國共同管理北冰洋安全事務，排除其他國際組織的涉入

（Arctic Ocean Conference, 2008）。此一對外政策上的重大勝利，

充分展現丹麥政府處理北冰洋事務時，外交手段上的靈活與彈性。  

（五）挪威 

挪威的北冰洋政策立場主要有二：一是確保本國對周邊海洋資

源的獨占；另一是避免單一國家對北冰洋資源進行壟斷。首先，挪

威獨吞周邊海洋資源的企圖，體現在它對斯瓦爾巴德群島（Svalbard 

archipelago）的管轄措施。1920 年 2 月，各國在巴黎簽署《斯瓦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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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條約》（Svalbard Treaty），除了承認挪威具有「充分而完全的

主權」，並規定該地區「永遠不得為戰爭的目的所利用」，且各國

只有在遵守挪威法律的前提下，才享有在該群島上進行採礦活動的

權利（Gjertz and Mørkved, 1998: 330-335）。 15但挪威始終不放棄獨

占該群島資源的念頭，持續透過操作國內法律的方式，排除他國勢

力在該群島周邊水域的資源開發。  

1971 年 9 月 ， 挪 威 加 入 《 日 內 瓦 大 陸 礁 層 公 約 》 （ Geneva 

Convention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後，據此宣稱本國對斯瓦爾巴

德群島周邊水域的排他性權利，同時限制各國依 1920 年《斯瓦爾巴

德條約》在該水域所進行的相關活動。1976 年 12 月，挪威制定第

91 號法（Act No. 91 of 17 December 1976 relating to the Economic 

Zone of Norway）並發布「皇家命令」（Royal Decree），宣布自 1977

年 1 月起建立 200 海里的專屬經濟區，以及授權本國漁業部長擬定

斯瓦爾巴德水域的漁業規範。1996 年，挪威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後，它長期推動的大陸礁層與 EEZ 法規，由此得到國際法法源

的確認與保障（Pedersen, 2006: 343-344）。  

此外，避免單一國家壟斷北冰洋資源，亦是挪威政府的重要立

場。為能與其他沿岸國家分食北冰洋大陸礁層資源，挪威政府於 2006

年正式向 UN CLCS 遞交申請書，希望藉此擴大開發北冰洋底資源的

主權權利。因此，當 2007 年俄羅斯透過插旗行動展現壟斷北冰洋資

源之企圖時，挪威政府除公開讉責外，更不惜以參與阿富汗維和行

                                                        
15. 針對斯瓦爾巴德群島管轄權問題，挪威、瑞典與俄羅斯分別於 1910 及 1912 年召開三邊

會議，並於 1914 年達成三方共管的法律協定，但該協定隨後因為一次大戰的爆發而失效。

大戰結束後，挪威代表以彌補戰爭損失為由，在 1919 年巴黎和會中要求對斯瓦爾巴德群

島的完全管轄。美國、英國、法國、義大利和日本等五大強國允諾成立協調委員會，並

在美國與英國的授意下，協調出由法國與挪威所提出的條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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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為條件，換取北約在北冰洋劃界過程中的積極介入（Apps, 2007）。

挪威外交部長史托爾（Jonas Gahr Støre）更在 2009 年「北冰洋疆界

會議」（Arctic Frontiers Conference）中，公開呼籲俄國應在北冰洋

政策上表現更大程度的合作意願。  

（六）環北極國家政策立場之比較 

綜合以上討論，本文將還北極國家北冰洋政策立場的合作面與

衝突面，進一步整理如下表二：  

表二 環北極國家政策立場之比較  

國   別  北冰洋政策立場  

 合   作   面  衝   突  面  

俄羅斯  

 ˙  捍 衛 領 土 主 權 ， 並 循 國 際 法
途 徑 擴 張 本 國 大 陸 礁 層 範
圍。  

˙  加 速 開 發 北 冰 洋 自 然 資 源 ，
確保本國能源經濟利益。  

˙  積 極 擘 劃 北 冰 洋 戰 略 ， 維 持
本國地緣戰略優勢。  

美國  

˙  針 對 不 涉 及 敏 感 主 權 及 軍 事
事 務 的 環 保 議 題 ， 採 多 邊 治
理 途 徑 ， 和 沿 岸 國 家 共 同 在
聯 合 國 架 構 與 國 際 制 度 下 發
展相關合作。  

˙  確 保 本 國 在 北 冰 洋 的 能 源 與
經 濟 利 益 ， 特 別 是 石 油 和 天
然氣開採。  

˙  主 張 將 「 西 北 航 道 」 與 「 北
海 航 道 」 定 位 為 國 際 航 道 ，
維 護 各 國 在 該 航 道 自 由 通 行
權利。  

˙  加 速 推 動 在 北 冰 洋 的 軍 事 準
備、飛彈防禦與戰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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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  透 過 防 務 自 主 與 軍 備 擴 充 的
國 防 政 策 － 包 括 中 斷 美 加 軍
事 合 作 ， 擺 脫 美 國 對 其 北 冰
洋政策的干預。  

˙  以 國 際 法 與 國 內 法 雙 管 齊 下
的 方 式 ， 壟 斷 西 北 航 道 的 通
行。  

˙  擴 大 本 國 在 北 極 地 區 的 軍 事
存 在 ， 為 日 愈 迫 近 的 領 土 與
資源衝突預作準備。  

丹麥  ˙  維 繫 與 格 陵 蘭 自 治 政 府 之 間
友 好 而 密 切 的 政 經 關 係 ， 確
保 本 國 持 續 涉 入 北 冰 洋 事 務
的正當性。  

˙  推 動 北 冰 洋 資 源 的 寡 占 政
策 ， 排 除 其 他 國 際 組 織 可 能
的干涉。  

˙  無 條 件 支 持 美 國 北 冰 洋 軍 事
戰 略 ， 增 加 在 區 域 資 源 競 爭
中的外交與軍事籌碼。  

挪威  ˙  要 求 國 際 勢 力 涉 入 北 冰 洋 大
陸 礁 層 劃 界 問 題 ， 以 避 免 單
一國家壟斷北冰洋底資源。  

˙  以 頒 訂 國 內 法 與 漁 業 規 範 的
方 式 ， 獨 占 斯 瓦 爾 巴 德 群 島
周邊海域的龐大資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的比較可以發現，環北極 5 國在地緣政治、資源開發、

領土主權、北極航道等利益的驅使下，彼此衝突的傾向遠高於合作

的誘因。同時，各國對區域安全的關切點不盡相同，其基本立場與

政策走向亦有所差異，相關發展導致各國在各項安全議題上進行角

力，導致區域安全治理的發展相對困難。簡言之，環北極 5 國北冰

洋政策的共通點，仍是對本國國家安全的確保，以及國家利益的實

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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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冰洋區域安全治理的實踐與挑戰 

誠如前文所述，北冰洋區域安全涉及的層面相當多元，橫跨傳

統與非傳統安全議題，非單一國家所能獨力處理，且各項安全問題

的「爭議焦點」及其「利害關係人」也不盡相同，加深了北冰洋區

域安全複雜的程度。另外，本文發現環北極各國政策意見分歧，在

戰略與資源競爭上存在對立態勢，甚至一觸即發的情事。循此脈絡

推論，北冰洋似乎陷入安全惡化的狀態。但若從實際政治層面來看，

目前北冰洋尚未發生跨國性或區域性的武裝衝突，各界對北冰洋議

題的看法多半也只被設定在「未來威脅」的層次上，並不具有立即

的威脅性。究竟穩定區域安全的力量及其作用方式為何？在暫時安

定的表象下，是否仍存在危安因素？針對相關問題，本文提出以下

的觀察與分析。  

（一）區域安全治理之實踐 

綜觀當前北冰洋區域情勢，針對各項核心安全議題，迄今仍未

出現任何超國家的中央權威機構專責管理；相反地，除沿岸國積極

涉入以捍衛本國利益外，許多國際組織正以各種方式參與區域安全

事務，形成治理學者所謂「多層次結構」的現象。循此，由主權國

家與國際組織、國際法及非政府組織結合之「安全治理」正逐漸成

形，並試圖在區域事務之溝通、協調、妥協與合作上，發揮重要作

用。  

1. 發展中的區域安全治理 

依據本文對安全治理的操作化定義，可分別從治理對象、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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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與治理架構等三個面向，觀察當前北冰洋區域安全治理的發展

現況。  

（1）治理對象的複雜化 

北冰洋地區核心安全問題相當複雜，牽涉到地緣戰略競逐、資

源開發爭端、大陸礁層爭奪、西北航道爭議，以及環境安全問題。

這些問題同時橫跨政治、經濟、軍事、環境等領域，已非個別國家

單憑一己之力即能獲得緩和或解決，由而提高各國就彼此關切之安

全議題進行協調與合作之動機。  

（2）行為主體的多元化 

冷戰結束後，國際組織在區域安全中的影響力大幅提升。依治

理議題的不同，國際組織可以是各國進行治理的機構，但也可能是

實際參與治理的行為者，與主權國家進行政策協調、戰略共管以及

安全合作。整體來說，涉入北冰洋安全問題的政府間組織，主要包

括聯合國、北約、歐盟、以及做為跨政府對話平台的「北極理事會」。 

聯合國方面，自從 1958 年第一次海洋法會議後，即成為海洋事

務協商的重要平台，而近年來北極融冰所引發的相關問題，特別是

北冰洋底自然資源的爭奪，進一步凸顯 UN CLCS 的重要性。該委員

會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成立，負責受理並審查沿岸國二百海

里外延伸性大陸礁層外界限劃設之提案，並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第 76 條與 1980 年 8 月 29 日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共同宣言，向

申請國提出審查意見與技術建言。此外，UN CLCS 每年固定於紐約

聯合國總部召開兩次會議，同時在每年聯合國大會所提出的《海洋

與海洋法決議》（Resolutions on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中，

公告委員會共識與相關結論。  

北約方面，自冷戰結束後推動組織再造與功能轉型以來，便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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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涉入全球安全事務，對北冰洋地區的關切亦不例外。2009 年 1 月

28 日，北約秘書長斯海佛（Jaap de Hoop Scheffer）於雷克雅維克

（Reykjavik）舉行的研討會中，發表「北極安全展望」（Security 

Prospects in the High North）專題演講，闡述北約所扮演的安全角色

及其北冰洋政策可能面臨之挑戰（Scheffer, 2009）。整體而言，北

約在北冰洋地區主要履行三項安全職能，包括確保航行安全、和平

解決爭端，以及防範區域軍事衝突。  

歐盟近年來對於北冰洋事務也表現出相當積極的態度。2008 年

11 月，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向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提出政策報告，強調無論在歷史、地理、經濟、科學等

方面，歐盟都與北冰洋存在重要的連結（European Commission, 2008: 

1）。該報告指出，丹麥、芬蘭與瑞典等歐盟會員國在北冰洋擁有部

分領土，為歐盟涉入北冰洋事務的重要跳板；冰島與挪威雖未加入

歐盟，但卻是「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的

簽字國，依條約應與歐盟進行環境、科學、旅遊與公民保護等合作；

美國、加拿大與俄羅斯則為歐盟的戰略伙伴，在安全事務上與歐盟

維持對話與合作關係（Gould, 2004: 171-202）。基於此，歐盟認為

它有必要也有義務，透過各種管道積極參與北冰洋安全事務。  

至於「北極理事會」，成立於 1996 年 9 月，旨在推動北冰洋地

區的環境保護、社會經濟以及永續發展。北極理事會關注的議題範

圍相當廣泛，主要依照《渥太華宣言》（Ottawa Declaration）設立

永續發展、北冰洋監測與評估、北冰洋環境保護、北冰洋污染物行

動計畫、北冰洋動植物養護、突發事件預防反應等 6 個工作小組。

其正式成員除了環北冰洋國家外，也將原住民團體設為「永久參與

者」，提供他們參與北冰洋事務決策的同等機會。此外，該組織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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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部分非北冰洋國家、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亦同意渠等以觀

察 員 的 身 份 參 與 相 關 活 動 （ Young, 2005: 9-15; Shadian, 2006: 

256-257; Tennberg, 2007: 232）。  

在非政府組織方面，主要的行為者有二，分別是「國際北極科

學委員會」與「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  

「國際北極科學委員會」成立於 1990 年 8 月 28 日，成員包括

來自 19 個國家的科學機構代表，為北冰洋最大的跨政府國際科學組

織。其成立宗旨在於透過「和平、科學、合作」原則，積極協調與

指導各國北冰洋考察活動，同時推動相關國際科學合作計畫，包括

北冰洋生物資源、礦產資源、能源及環境等項目。  

「世界自然基金會」則成立於 1961 年 9 月 11 日，旨在抑制地

球自然環境的惡化，並促成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為全球最大的

環境保護組織。其主要任務有三，包括保護全球生物的多樣性、確

保使用可再生自然資源的永續發展，以及推動減少污染和浪費。該

組織致力於和其他組織、政府、企業及當地住民發展治理網絡，以

強化推動相關政策時的有效性。  

行為主體的多元化昭示著區域權力結構的改變，雖然主權國家

仍支配著安全事務的發展，但國際組織重要性的提升，將逐漸改變

區域安全事務管理的方式。由此觀之，北冰洋地區已具備安全治理

的雛型，行為者正就共同關切的核心安全議題，持續發展出彼此同

意的行為規範與互動模式。  

（3）治理架構的多樣化 

針對跨國性的區域安全問題，行為者主要透國際制度與非正式

安排等「管理機制」進行治理，並藉以確立彼此同意的「特定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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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包括共同目標、參與資格、互動規範以及行為限制等。  

在國際制度方面，回顧北冰洋區域安全發展脈絡，所有提供沿

岸國與非國家行為者進行協調與合作的國際制度中，以UN CLCS與

「北極理事會」最為重要。前者為聯合國組織中專責大陸礁層劃界

的機構，負責審查北冰洋沿岸各國所提出的劃界申請，並於需要時

提供申請國相關建議與協助；16 後者為北冰洋「高級別政府間論壇」

（high level intergovernmental forum），旨在提供區域合作的對話平

台，開放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共同參與。 17 

國際協定方面，除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提供相關行為

規範外，歷年來就北冰洋事務發展出來的國際協定，大多為環保問

題而來。1989 年 9 月，環北極各國在芬蘭政府的倡議下，召開第一

屆「北極環境保護協商會議」（Consultative Meeting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Arctic Environment），成為該地區首次出現的綜合性環境保

護合作倡議。參與國於 1991 年進一步簽署《關於保護北極環境的宣

言》（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Arctic Environment），同

時 制 定 《 北 極 環 境 保 護 戰 略 》 （ Arct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 AEPS），標誌著區域環境治理機制的正式誔生（Rothwell, 

                                                        
16. UN CLCS 主要功能詳載於《聯合國海洋法公約》附件二（Annex II），包括：（一）針

對海洋沿岸國提交之大陸礁層劃界申請進行審查，包括該國 200 海里外大陸礁層延伸相

關數據與資料，並依《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76 條與 1980 年 8 月 29 日第三次聯合國海

洋海會議共同宣言，向申請國提出審查意見；（二）若海洋沿岸國準備上述申請資料期

間提出要求，委員會將提供相關科學與技術建言。 

17. 「北極理事會」設主席一職，任期 2 年，由成員國輪流擔任。理事會每 6 個月在主席國

內召開一次「資深官員會議」（Meetings of Senior Arctic Officials），包括 8 個成員國政

府高層代表、永久參與者代表以及認可觀察員代表。當主席國 2 年任期屆滿之際，主席

國會負責召開「部長會議」（Ministerial Meetings），成員國外交部長、北方事務部長或

環境部長都將受邀與會，並在該會議中總結任期內各工作小組與資深官員會議的工作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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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231-233, 234; Young, 1998）。 18 

在區域非正式安排部分，由於涉及行為者之間默許的行為、彼

此不言而喻的互動規範，以及不成文的規定等，因此只能從區域國

家的相關實際作為來觀察。舉例而言，美俄自冷戰迄今在北極冰層

下頻繁的潛艦活動、各國公開抵制俄羅斯洋底插旗行為、共同敦促

加拿大放棄將西北航道劃為內水的企圖等，皆屬於大多數行為者存

在共識的區域非正式安排。  

換言之，北冰洋地區目前不存在垂直化、階層化而集中式的單

一管理機構，權力水平地分散於許多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並由各

行為者就彼此關切的特定議題進行協作與管理。此一發展趨勢，與

區域核心安全議題的複雜性，以及行為主體的多元性息息相關，非

透過多樣化的管理機制實難因應區域迫切的安全威脅。  

2. 核心安全議題的治理過程 

  由於北冰洋區域安全事務呈現高度複雜的狀態，國際組織除提

供各國進行協商與合作的平台，有時亦代表特定利益，與沿岸國進

行政策角力。為呈現北冰洋區域安全治理的動態過程，以及國際組

織在該過程中的複合角色，以下將以區域核心安全議題為對象，逐

一檢視涉入該議題的治理機制及利害相關者，探討安全治理在區域

安全中的實踐。  

（1）地緣戰略競逐 

此問題爭議的焦點，在於北冰洋對一國空中、海上與冰層下權

力投射的實質提升，利害關係人主要為俄羅斯、美國、加拿大、丹

                                                        
18. 《北極環境保護戰略》包含五大目標：（一）保護包含人類在內的生態環境；（二）提

升並恢復環境品質以及北冰洋住民對自然資源的永續利用；（三）保護北冰洋環境的同

時，認同並盡可能地尋求與傳統文化、價值以及住民自決之間進行調和；（四）定期檢

視北冰洋環境的狀態；（五）確認、縮小、最終減少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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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挪威等環北極 5 國。從表二各國北冰洋政策的立場比較可知，

各國競相擴張本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確保與他國進行資源競爭

時的地緣戰略優勢。值得注意的是，針對北冰洋地緣戰略競逐問題，

迄今仍無任何國際組織能勝任治理機制的角色，雖然北約曾表達擔

任區域軍事互信平台之意願（Scheffer, 2009），但主要國家並未就

此達成具體共識。舉例而言，在 2007 年俄羅斯插旗事件發生後，北

約積極透過「北約—俄羅斯理事會」（NATO-Russia Council）的對

話機制，呼籲俄羅斯奉行自我克制的原則，透過外交途徑與其他國

家和平解決北冰洋爭議，但並未獲得俄國方面的正面回應。  

這 是 因 為 北 約 目 前 仍 由 美 國 主 導 ， 其 政 策 常 造 成 俄 羅 斯 的 疑

慮，特別是近年來北約加速東擴進程，嚴重衝擊北約與俄羅斯之間

的互信基礎，成為北約涉入北冰洋安全治理時的重大障礙。基於此，

環北極 5 國在地緣戰略競逐的問題上，不約而同地奉行現實主義原

則，持續進行「平衡」（balancing）或「扈從」（bandwagoning）

的權力互動。此一非正式安排，或可解釋何以區域國家之間維持著

巧妙的平衡，而讓政治衝突不致於升級到瀕戰邊緣的地步。  

（2）資源開發爭端 

資源開發問題的焦點，在於各國爭奪海洋與油氣資源所肇生的

EEZ 劃界爭議。雖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57 條已載明沿岸國

EEZ 範圍，但 EEZ 非天然疆界，對岸與毗鄰國家在劃界上難免產生

部分重疊，北冰洋自不例外。由於 EEZ 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

賦予的權利，故劃界爭端亦應依據此一國際制度尋求解決。該公約

第 74 條規定，EEZ 劃界爭端國應以國際法為基礎，達成公平的解決

方案；在達成劃界方案前的過渡期間，爭端國應在理解與合作的精

神下推行一套暫時性的安排，該安排應切實可行而不危及或損害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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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劃界方案。因此，雖然北冰洋沿岸國在彼此 EEZ 爭議地區迄今仍

未達成劃界共識，但由於公約第 74 條所提供的政策彈性，而未釀成

嚴重事端。  

此外，在資源爭端的和平解決方面，北約與歐盟皆嘗試扮演區

域協調的角色。北約方面，2008 年「布加列斯特峰會」（Bucharest 

Summit）中，北約會員國就如何提升北約維護能源安全角色，達成

五項共識，包括：資訊與情報的結合、運輸安全、改善國際與區域

合作、危機處理、以及保護重要設施。同時承諾，在各國為爭奪能

源而加速軍事動員之際，北約將恪守峰會決議，落實上述五大領域

的 相 關 措 施 ， 以 確 保 北 冰 洋 能 源 爭 端 的 和 平 解 決 （ NATO, 2008; 

Holtsmark, 2009）。歐盟方面，則強調在《聯合國海洋法條約》架

構下，推動北冰洋多邊安全治理體系之發展，以確保區域的安全穩

定、環境保護以及資源永續使用（Benita, 2009）。同時，歐盟持續

加強與北冰洋沿岸國家之間的對話，反對任何將歐盟或歐洲經濟區

會員國排除在外的政策安排，並主張將北冰洋安全事務整合至廣泛

的歐盟政策與協商之中（European Commission, 2008: 10-11）。  

但 截 至 目 前 為 止 ， 北 約 與 歐 盟 的 北 冰 洋 政 策 一 直 處 於 宣 示 階

段，迄今未就北冰洋自然資源爭奪所引起的相關衝突，採取具體措

施，因此在區域安全治理上所做出的貢獻，相當有限。  

（3）大陸礁層爭奪 

大陸礁層問題爭議焦點，在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76 條對

沿岸國獲取 EEZ 外大陸礁層之規定，所以利害關係人只限於有權聲

索該項權利的環北極 5 國。準此，責成聯合國做為上述國家進行政

策協調、戰略共管與安全合作之治理機制，應無可厚非。然而，針

對北冰洋日愈激烈的大陸礁層爭奪問題，UN CLCS 卻未曾利用於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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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總部召開之會議，以及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之《海洋與海洋法決

議》，針對個別國家或國家集團作出任何建設性的建議或批判。以

2007 年 俄 羅 斯 洋 底 插 旗 事 件 為 例 ， 相 較 於 各 國 的 嚴 詞 撻 伐 ， UN 

CLCS 在同年 12 月向聯合國大會提交的年度報告中，僅重申「劃定

200 海里以外大陸礁層外部界限的重要性」，並呼籲當事國應依國

際法向 UN CLCS 提出申請，而未就俄羅斯此舉之正當性與合法性，

提出任何評斷（UN General Assembly, 2007: 1-5）。換言之，UN CLCS

僅恪守中立審議機構之角色，而未進一步發揮促進區域安全合作等

功能。  

相較於聯合國的保守行徑，北冰洋沿岸國對俄羅斯插旗事件，

反應相當積極。2007 年 8 月 10 日，加拿大總理哈伯在北冰洋的戰

略要地雷索盧特灣（Resolute Bay）宣布三項重要的國防政策，希望

藉此強化加國對該地區的軍事存在（Reuters, 2007）。 19 丹麥研究

人員則在 8 月 12 日，啟程前往北冰洋收集地質數據，嘗試尋找「羅

蒙諾索夫海嶺」在地理上與丹麥格陵蘭島相連的證據（Smith and 

Giles, 2007: 5）。8 月 17 日，美國派遣「希利號」破冰船前往北冰

洋 進 行 海 底 地 圖 繪 製 工 作 ， 以 確 定 阿 拉 斯 加 大 陸 礁 層 之 延 伸

（Zabarenko, 2007）。挪威亦對外公布其北冰洋政策，除派遣強力

破冰船駛往北冰洋進行科學研究工作，更不惜以參與阿富汗維和行

動為條件，換取北約在北冰洋劃界過程中的積極介入。  

值得注意的是，沿岸國競相投入探勘與擴大軍事準備的舉動，

並未升高區域情勢至瀕戰邊緣的危機。這是由於大陸礁層劃界有一

                                                        
19. 該三項政策包括：在西北航道東部入口處的南尼斯維克鎮（Nanisivik）建立北冰洋深水港，

提供加拿大軍事巡邏艦艇補給功能；更新雷索盧特灣一處軍事設施，使其成為加拿大駐

北冰洋地區部隊的年度訓練中心；擴充武裝巡邏部隊並改善其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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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客觀的標準作業程序，且目前仍無任何國家通過 UN CLCS 審查，

順利於北冰洋取得 EEZ 外大陸礁層。是以，區域國家之間正逐漸形

成二項看似矛盾、卻又不相衝突的默契：一方面，各國不允許任何

國家破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確立之劃界規範，大陸礁層聲索

各憑本事，故各國積極推動洋底科學考察任務，並嚴詞譴責俄國插

旗行為。另一方面，環北極 5 國仍對大陸礁層劃界與資源競爭抱著

最壞打算，競相加速本國在爭議地區的軍事部署，做好必要時不惜

與他國兵戎相向的準備（Arend, 1998; Kim, 2008）。  

（4）西北航道爭議 

西北航道爭議的焦點，在於衝突各造對於該航道定位上的認知

差異，雖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航道定位有詳細規定，但利

害相關人選擇性地引用有利於己的條款，而讓西北航道爭議淪為各

說各話。加拿大援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7 與第 8 條，並積極

爭取漢斯島主權，試圖將西北航道劃為「內水」；同時頒訂《北極

水域污染防治法》，在北冰洋水域設置了 100 海里的污染防治區，

管制他國船隻之通行。美歐等國則援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45

條，主張西北航道為「國際航道」，適用公約所明訂之無害通行。

由此觀之，國際法制度非但未解決問題，反而成為加拿大與美歐等

國各自表述的依據。  

在法律論戰沒有交集的情況下，利害相關人仍透過各種方式進

行角力，尋求西北航道問題的突破點。2007 年 7 月，加拿大總理哈

伯宣布要在北疆建立深水港，嘗試以軍事動員方式宣示其捍衛「西

北航道」主權的決心（Dowd, 2007）。但在同年 8 月舉行的第三屆

「 北美安全與繁榮夥伴」（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Partnership of 

North America, SPP）高峰會中，美國總統小布希藉此公開場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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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警重申西北航道為國際航道的一貫立場，堅稱各國皆有無害通行

該水域的權利，試圖塑造國際輿論的氛圍，共同抵制加拿大主權聲

索的軍事手段（Rutenberg, 2007; Fletcher, 2007）。  

此外，北約亦嘗試從急難救助的角度，參與北極航道的安全治

理。理由在於，隨著北冰洋地區航運活動增加，商船緊急救援的可

能性大幅提升，而北約無論在能力或裝備上，都符合上述任務的需

求，尤其北約下轄「歐洲－大西洋災難回應協調中心」（Euro-Atlantic 

Disaster Response Coordination Centre, EADRCC），更擁有執行搜救

任務的豐富經驗（NATO, 2001）。另外，由於北冰洋沿岸各國皆屬

於北約「歐洲－大西洋夥伴理事會」（Euro-Atlantic Partner Council, 

EAPC）成員，在危機發生之際，這層關係將提供北約涉入北冰洋安

全事務的合法性與正當性（Scheffer, 2009）。 20 

歐盟亦積極涉足北極航道安全治理，認為歐盟會員國擁有全球

規模最大的跨洋商業艦隊，而北極融冰恰足以縮短歐洲至太平洋的

航行距離、減少油耗與污染排放，進而促進貿易並降低傳統商業航

道的運輸壓力。因此，歐盟希望做為推動北極航道的合作平台，除

敦促沿岸國取消相關歧視性規定，落實國際航道航行自由外，歐洲

執委會正與歐洲太空總署共同開發極地定位系統，期能實質提升北

冰洋航行安全與急難救援能力（European Commission, 2008: 8-9）。 

然而，即使北約與歐盟理由再充分，依舊改變不了西北航道高

度政治化的事實，在法律定位未明之前，它們積極參與北極航道安

                                                        
20. 「歐洲－大西洋災難回應協調中心」成立於 1998 年 5 月 29 日，辦公室設立於北約總部，

由民間緊急事件規劃處（Civil Emergency Planning Directorate, CEP）主任負責運作。該中

心設置一名聯合國聯絡人，負責與「聯合國人道事務協調辦公室」（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UNOCHA）保持密切聯繫，並針對「歐洲－大西洋

夥伴理事會」成員地理範圍內發生之災難，進行必要之跨機構合作協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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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治理的企圖，仍將停留在政策宣示的階段而難以實現。  

（5）環境安全問題 

相較於環保團體、當地住民、學者專家及國際組織對生態環境

與區域永續發展的積極投入，北冰洋沿岸各國更醉心於資源爭奪、

主權聲索與軍事準備，對於融冰加劇、生態與環境污染等議題的關

注，相當有限。這是由於任何落實生態環境保護的措施，無可避免

地會限縮一國在北冰洋地區活動的自由度，故沿岸國對環保團體與

非政府組織所提出的相關倡議，雖礙於國際輿論壓力而不至於公然

抵制，但配合度亦不高。  

國際組織方面，包括積極參與北冰洋事務的北約、歐盟、以及

做為區域「高級別政府間論壇」（high level intergovernmental forum）

的北極理事會，三者長期關注北冰洋地區的永續發展、環境保護、

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以及國際合作等議題，對於促進北冰洋沿岸

各國環境保護合作、協調與互動上，亦發揮重要的功能（Scheffer, 

2009; Borg, 2009）。但觀察近年來相關實踐可以發現，上述組織雖

然持續提出相關環境保護倡議，但資源開採所產生議題排擠效應，

讓主要參與國配合度普遍不高，以致上述組織所能發揮的實質影響

力相當有限。  

國際制度方面，《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234 條明確規定，沿

岸國有權制訂和執行非歧視性法律規章，以防止、減少和管制船隻

在 EEZ 冰封地區的污染。第 235 條則指出，各國皆應以與國際法規

定一致的方式，履行保護和保存海洋生態環境的責任與義務。然而，

從近年來各國加速推動北冰洋科學考察而罔顧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

破壞來看，在國家利益至上的大原則下，上述國際公約雖不至於形

同虛設，但在海洋環境的保護和保全方面，顯然尚未完全獲得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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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視與配合。  

此外，國際協定與非政府組織在北冰洋區域安全治理過程中，

仍嚴重缺乏著力空間。一方面，環北冰洋各國在處理北冰洋環保問

題時，在國家利益的考量下，往往以外交辭令敷衍，導致相關國際

協定成為國家之間利益交換的產物。另一方面，雖然近年來「國際

北極科學委員會」與「世界自然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北

冰洋事務，透過新聞媒體的報導，已引起當前國際社會對北冰洋問

題的關注。但這些機構並非政治性組織，其定位與運作仍以科學研

究為主，相關活動與政策報告大多屬於科技層面，影響僅及於科學

社群，難以吸引一般民眾或國際輿論的注意，不易對北冰洋沿岸各

國 構 成 政 策 壓 力 （ Jabour and Weber, 2008: 38-40; Young, 2009: 

77-81）。  

舉例而言，2009 年 3 月「國際北極科學委員會」於挪威卑爾根

（Bergen）召開年會，會中除討論如何加強各國科學研究組織之聯

繫，委員會成員亦僅發表本國對北冰洋研究之成果，而未針對任何

政治議題進行說明（IASC, 2009）。「世界自然基金會」在官方網

站中詳載組織成員在北冰洋科學研究之活動與成果，並就目前北冰

洋地區迫切面臨的生態威脅，包括氣候變遷、海洋問題、石油與天

然氣、旅遊、毒害等，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Huebert and Yeager, 2008: 

24-27）。然而，相關研究報告雖以科學數據突顯問題的嚴重性，但

解決方案仍僅限於各國在技術合作上的建議，而未提出在政治與政

策層面的具體主張。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將近年來北冰洋區域核心安全議題的治理

情況，歸納如表三：  

 



北冰洋安全問題與區域安全治理之挑戰  157 

表三 北冰洋區域安全議題治理一覽表  

安全議題 區域安全治理過程  

 治理機制  
利   害  

關係人  
治   理   成   效  

地緣戰略
競逐  

˙  北約  

˙  權力平衡
之非正式
安排  

˙  環北極 5

國  

˙  主要國家未就北約成為軍事互信協商
平台一事達成共識。  

˙  區域國家之間維持巧妙平衡而未爆發
軍事衝突。  

自然資源
爭端  

˙  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  

˙  北約  

˙  歐盟  

˙  北冰洋
沿岸國  

˙  各國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74 條
暫時性安排所提供之政策彈性，減緩
EEZ 劃界爭端升級。  

˙  北約與歐盟成為治理平台之企圖，仍
停留在政策宣示階段。  

大陸礁層
爭奪  

˙  聯合國海
洋事務暨
海洋法司  

˙  UN CLCS 

˙  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  

˙  環北極 5

國  

˙  UN CLCS 僅 恪 守 劃 界 審 議 中 立 機 關
之角色，並未透過年度會議與《海洋
與海洋法決議》，提升自己在北冰洋
安全治理中的角色。  

˙  非正式安排部分，各國達成既「遵守
劃界規範」又「擴大軍事準備」的雙
重默契。  

西北航道
爭議  

˙  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  

˙  北約  

˙  歐盟  

˙  北冰洋
沿岸國  

˙  歐洲各
國  

˙  利害相關人各自引用有利於己的國際
法條文，以致西北航道法律論戰難以
出現交集，故各國積極尋求其他方式
來捍衛自身立場。。  

˙  北約與歐盟涉足北極航道安全治理的
企圖，仍無法扭轉西北航道高度政治
化的事實，迄今仍停留在政策宣示的
階段。  

環境安全
問題  

˙  聯合國  

˙  北約  

˙  歐盟  

˙  北極理事
會  

˙  北極環境

˙  北冰洋
沿岸國  

˙  國際北
極科學
委員會  

˙  世界自

˙  沿岸國為避免本國活動的自由度受到
限縮，對環保團體與非政府組織所提
出的相關倡議，雖不至於公然抵制，
但配合度亦不高。  

˙  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制度尚未受到沿岸
國的正視與配合，相關倡議或規範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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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協商
會議／北
極環境保
護戰略  

˙  伊盧利薩
特會議／
伊盧利薩
特宣言  

然基金
會  

˙  環保團
體與當
地住民  

以得到落實。  

˙  國際協定與非政府組織大多限於科學
研究，雖有助於敦促國際社會對北冰
洋環境安全的關注，但相關倡議缺乏
強制性。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區域安全治理之挑戰 

由以上討論可知，安全治理是北冰洋地區新興的現象，在實踐

過程中仍潛藏許多危安因素，並對區域安全治理構成挑戰。我們可

以分別從「治理架構」與「治理過程」來說明。  

在治理架構方面，為因應區域安全問題複雜化以及行為者多元

化的趨勢，北冰洋治理架構呈現多樣化發展。然而，審視相關實踐

後可發現，以環北極 5 國為首的主權國家集團，正戮力排除相關國

際組織及非國家行為者的參與和影響。地緣戰略競逐問題上，由於

涉及敏感的政治與軍事利益，國際組織與非國家行為者根本無從插

手。在資源開發爭端與大陸礁層爭奪問題上，雖然沿岸國皆同意以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做為彼此共同遵守的行為規範，但仍打消北

約與歐盟等國際組織介入相關事務的企圖。在西北航道爭議上，業

已形成加拿大對抗美歐國家的態勢，雙方陣營選擇性地引用部分國

際法條文，並排除任何國際組織依國際法涉入協調或仲裁的可能。

最後，在不涉及敏感主權的環境安全問題上，參與者較其他議題更

為多元，治理機制的發展也更加豐富，惟沿岸國醉心於海洋及油氣

資源的開發與爭奪，對於北冰洋環境安全的關注較為不足，相關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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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制之運作與政策之落實，實差強人意。  

行為者多元化是落實區域安全治理的重要前提（Webber et al., 

2004: 5-6），但就當前北冰洋安全事務的發展現況來說，距目標的

實現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舉例而言，2008 年 5 月俄羅斯、美國、加

拿大、丹麥、挪威等環北極 5 國代表齊聚格陵蘭，針對北冰洋安全

問題召開「伊盧利薩特會議」，並於會後發表《伊盧利薩特宣言》

（Ilulissat Declaration），呼籲當事國在國際法的基礎上，進行海洋

生態環境、當地住民權益、航行安全、急難救助、資訊共享等議題

領域之合作（Arctic Ocean Conference, 2008）。然而，該會議除了

未邀請環保團體參加外，還主張由與會 5 國共同主導區域安全之治

理，公然排除其他國際組織對北冰洋事務的參與，以維持由主權國

家支配之態勢（Kim, 2008）。  

治理過程的挑戰主要來自兩方面。第一、如同表一與表二所示，

由於各項核心安全問題的爭議焦點、利害相關人、以及各國基本立

場皆不盡相同，故行為者之間的策略選擇與合作關係，將隨著議題

轉換而有所調整，形成安全治理所言之「自願同盟」現象（Krahmann, 

2005a: 22-24）。例如：在地緣戰略競逐問題上，加拿大為確保開發

資 源 與 發 展 經 濟 所 需 的 安 全 環境，不得不與美國進行雙邊軍事合

作，但在蘇聯威脅消失後旋即退出美國的飛彈防禦計畫。在資源開

發與大陸礁層問題上，沿岸國之間科技與軍事的較勁雖在所難免，

但為集體壟斷北冰洋資源，這些國家仍共同召開伊盧利薩特會議，

排除其他國際組織介入區域資源開發的可能。至於西北航道爭議，

美歐等國為捍衛自由航行的權利，集體對抗企圖將航道劃為內水的

加拿大，雙方互不相讓。在環境安全問題上，非政府組織、環保團

體與當地住民透過「北極理事會」進一步結合，共同敦促沿岸國正

 



160 東吳政治學報/2011/第二十九卷第一期 

視北冰洋生態環境危機。由此觀之，北冰洋各項議題中「自願同盟」

成員的流動性非常高，沿岸國依國家利益的需要，隨時改變其策略

與 合 作 關 係 。 此 一 現 象 恐 將 稀釋行為者合作習慣與互信基礎的養

成，而各國在某項議題的合作經驗，亦無法「外溢」（spill over）

至其他安全議題的治理過程之中。  

第二、由表三可得知，行為者在各項核心安全問題的治理過程

中，共識並不高，導致治理的成效相當有限。這是由於行為者對共

同目標的認知鮮少交集，無法協調出共同一致的策略與合作方式。

對沿岸國家而言，捍衛國家利益為政府對外政策首要目標，思考如

何在資源開發、大陸礁層與通航利益中搶得先機，更是本國政府責

無旁貸的義務；非政府組織、環保團體與當地住民則著眼於全人類

共同、長遠的利益，呼籲各界正視北極融冰與生態環境加速惡化的

問 題 ， 並 暫 停 所 有 資 源 開 發 與 航 運 活 動 （ Crawford et al., 2008: 

10-11）。因此，北冰洋地區針對特定安全議題所進行治理的過程中，

行為者之間「觀念博弈」的現象非常明顯（Bieler, 2001: 93-100），

爭 相 將 自 身 核 心 利 益 最 大 程 度地融入共同規範之中。值得注意的

是，價值與觀念的折衝並不總是意味著相互理解的到來，更多時候，

它可能造成敵對意識與衝突的升級。因此，如何慎防行為者之間因

為誤解與誤判削弱彼此互信，並且避免區域安全負面建構趨勢的擴

大，將是北冰洋地區能否達成「善治」目標的重要挑戰。  

六、結 論 

本文研究發現，北冰洋安全議題同時涵蓋傳統與非傳統安全領

域，其爭議焦點與利害關係人皆不盡相同，複雜程度已超出個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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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能獨自解決的範圍。同時，分析環北極主要國家政策走向後可

知，在油氣與海洋資源的龐大誘因下，各國進行跨國合作的難度甚

高，甚至呈現衝突一觸即發之態勢。透過「安全治理」的概念觀察

可發現，非政府組織、環保團體、當地住民等非國家行為者逐漸融

入區域安全事務，國際制度與非正式安排等「管理機制」亦開始在

治理過程發揮作用，這些發展都是區域安全治理形成的象徵，並提

供北冰洋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契機。  

值得注意的是，若依安全治理論點來看，行為者多元化與管理

機制多樣化的現象，意謂北冰洋正逐漸進入戰略共管與安全合作的

新階段，並朝向「安全共同體」的最終目標繼續邁進；然而，在實

踐上並非如此，區域和平的表象下，沿岸國之間、國家與非國家行

為者之間，仍進行著權力角力與政策攻防，以致相關安全倡議流於

形式，各項議題的治理成效相當有限。這可從伊盧利薩特會議前後

各方的反應得知，主權國家依舊是這場賽局中的主要玩家，不僅成

功地掌握核心安全議題的發展方向，更共同主導區域政經事務的階

段性成果。因此嚴格來說，除非沿岸國政府願意讓渡更多決策權給

非 國 家 行 為 者 ， 同 時 在 多 邊 主義的精神下協商並配合相關治理策

略，否則北冰洋區域安全治理仍將停留在初步發展階段。  

綜 上 所 述 ， 本 文 的 研 究 發 現 包 含 個 案 探 討 與 理 論 建 構 兩 個 部

分。在個案探討方面，近年來隨著全球暖化造成北極融冰加速，北

冰洋區域安全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要關切，但相較於國外對此一

議題的重視，國內相關討論較為不足，且大多侷限於新聞媒體報導

或科學研究報告，流於片斷陳述或調查數據的累積。本文嘗試彙整

相關文獻資料，對北極融冰所衍生之區域安全問題進行探討，期能

協助掌握相關議題的發展脈絡與各國爭議之焦點。  

 



162 東吳政治學報/2011/第二十九卷第一期 

在理論建構方面，有別於在經貿領域的蓬勃發展，「治理」概

念目前在安全研究上的進展仍相當有限。本文彙整研究文獻並綜合

各界論點，試著將安全治理進行概念化與操作化，並以此檢視北冰

洋個案，對安全治理理論的精進與完善治理研究範疇，皆有具體貢

獻。準此，本文所提出之「治理對象行為主體治理形式威脅

與挑戰」分析架構，當有助於安全治理研究者觀察區域核心安全問

題、分析與解釋造成區域穩定或動蕩的原因，進而推論區域安全發

展的可能趨勢與未來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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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security issues and reg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Arctic Ocean. Given that the study of 

“governance” is still in a preliminary phase, this paper starts with 

examin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o offer a definite concept of 

“security governance”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Arctic case. Second, it 

explains the context of security issues,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geopolitical values, energy economic interests, continental shelf 

disputes, the Northwest Passage’s position,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Third, it analyzes the stances of main actors involved in the 

arctic security affairs, including Russia, U.S., Canada, Demark, and 

Norway.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of 

developing reg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Arctic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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